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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出國補助申請書
(補助日間制本國籍學生出國交換類)
Application Form for the Student Bilingual Learning Program – 

Overseas Exchange Subsidy (Limited to Domestic Students)
	申請人
	中文：

English：
	申請單位
	系所/學程
	年級
	

	
	
	
	
	學號
	

	行動電話
	
	學制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生

	電子郵件
	

	交換國家

(國、州、城市)
	中文：
English:

	學校全名
	中文：

English:

	交換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雙語計畫有利申請文件項目
	□ 1. EMI修課證書

    □ E1 □ E2 □ E3 

□ 2.培力英檢英語能力達 B2以上 

    □聽:___分 □說:___分 □讀:___分 □寫:___分

	
	項目
	小計

	預估花費(比照主計總處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A. 機票費 (NTD) :______________元

B. 日支費 (NTD):_____________元

C. 其他(     ) (NTD):_____________元
	(NTD)            元



	已獲得補助
	經費來源
	項目
	(NTD)            元



	
	□國科會

□學校補助

□所屬單位補助
□其他：______________
	A. □機票費(NTD):____________元

B. □日支費(NTD):____________元

C. □其他(______)(NTD):__________元
	

	擬申請經費
	項目(_______)(NTD):____________元


	(NTD)            元



	· 上述請檢附學校核定之甄選證明及相關佐證費用資料。

※請檢附下列相關徵選證明之一：

(1) 通過本校甄選推薦至姊妹校為交換學生並獲申請校錄取者。

(2) 申請雙聯學位並獲得通過者。

(3) 通過本院各單位推薦至院系級簽署之交換學生合約學校並獲該校核准者。

· 申請截止日為由本計畫公告受理時程，學生須依規定向該學系所學程提出申請。

1. 申請本計畫出國交換佐證資料之限制(
依教育部114年12月9日臺教高(二)字第1142203861J號函辦理)：
2. 預定交換之海外學校(或研究機構)須符合QS世界大學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或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世界大學排名之前1,000名，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公告之國外研習機構。
3. 預定交換之海外學校(或研究機構)不包含陸港澳。

4. 交換期間為114年8月1日到115年11月30日，回國日後於115年11月30日(一)前需繳交成果報告。

· 其他有利申請文件：檢附「EMI 修課證書」達 E1 等級以上，或「培力英檢」英語能力達 B2 等級以上之證明文件者，得優先列為出國獎學金補助對象。
· 申請補助必須繳交切結書，以確認本案補助期間內不再申請或領取相同性質之補助。
· 回國後，受補助者須配合繳交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出國成果報告書。

· 受補助者能配合參與本校雙語化學習暨出國交流心得發表活動或相關影音拍攝，作為學校雙語教學推動成果宣導等相關用途。

	1. 茲同意本申請案獲補助後，本人同意於學校指定網站公布本人會議報告及論文摘要。

2. 個資聲明：為執行補助學生出國交換業務使用，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系所、學生編號、職稱、聯絡方式等相關資料，您提供之個資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

我已明瞭上述內容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　　　　　　　　(當事人親簽)    年  　月 　 日

	 eq \o\ac(○,1)指導教授/導師
	年　  月　  日
	 eq \o\ac(○,2)系所主管
	年　  月 　 日

	 eq \o\ac(○,3)院長
	年 　 月 　 日


1

